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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在入境的時候，海關可以說是

國家的門面，很多外國的旅客來參訪台灣，事實上我們應該要很歡迎人家。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主席、各位委員。當然。 

 

黃委員國昌：當然我知道機場的同仁很辛苦，有時候旅客會大排長龍，讓這些外國

旅客去做一些等待是無可厚非，像我自己去 LA 也好，去巴黎也好，其實還是要

排隊，這個大家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本席沒有辦法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有一位

我非常尊敬的美國教授，她是 Stanford 大學的博士，應衛福部的邀請回台來參加

癌症中心的會議，這個禮拜一清晨她從海關要進來的時候，看到外國旅客大排長

龍，卻只開了兩個窗口，她說：「怎麼會讓人家等這麼久？你們動作可不可以快一

點？」結果我們海關的官員說：「妳再說我就不讓妳入境。」然後叫她到另外一個

窗口，她到那個窗口壓指紋壓了 3 次都不行，這個官員就莫名其妙的把她的護照

拿走，說她不准進來，還把她帶到小房間去。這位教授覺得受辱，她要知道到底發

生什麼狀況，她就問這位官員的名字是什麼，他說：「我沒有必要告訴妳。」教授

又問：「我為什麼不能入境？」他也不理她，就把她放在那個小房間，後來她在小

房間裡面等到受不了就出來找人問：「我到底還要等多久？」。然後她要拍照存證，

看到底是哪個官員竟然這樣子羞辱她，結果她被強迫在那邊簽悔過書，說不可以批

評我們海關的官員，不可以拍照，不可以談政治，要她簽了悔過書才可以進來。部

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徐部長國勇：我昨天晚上知道了。 

 

黃委員國昌：你昨天晚上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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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部長國勇：對，昨天晚上我有瞭解這件事情，我也知道這個 Stanford 大學的教

授是非常知名的一個…… 

 

黃委員國昌：我們海關的官員應該這樣做嗎？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昨天就立即處理，今天早上我也親自打了 3 通電話給教授，

但是教授可能已經在開會了，所以我沒有聯繫到她。這件事我會來處理，在這個過

程中，我們的官員的確可以更…… 

 

黃委員國昌：現在我擔心的不只是這位教授的問題，而是所有來台灣玩的外國人，

不管他是不是教授，一般的旅客如果有違反規定，海關的官員要執法我百分之百都

認同，也尊重，但是如果出現這樣子的狀況，人家離開台灣，對我們台灣的人權形

象會是多大的傷害？ 

 

徐部長國勇：我昨天知道這件事情就立即處理，要求署長把這個同仁找出來瞭解狀

況，也要求他在態度各方面都要重新來處理。 

 

黃委員國昌：不是只有針對那位官員。 

 

徐部長國勇：當然、當然，我們要全面性的，必須從個案裡面來看通案，不是只有

把個案解決，這個我會處理。 

 

黃委員國昌：部長，因為時間的關係，您知道了以後馬上處理，這件事情我一定給

您肯定，您事後處理的狀況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徐部長國勇：沒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再來要請教警政署署長，請問趙嘉寶現在人在哪裡？ 

 

主席：請內政部警政署陳署長說明。 

 

陳署長家欽：主席、各位委員。我不認識趙嘉寶，但是高雄市警察局已經努力在查



緝了。 

 

黃委員國昌：高雄市警察局已經努力在查緝，你知道他逃亡多久了嗎？ 

 

陳署長家欽：我不曉得這個人，我也不曉得他被通緝多久。 

 

黃委員國昌：成立了專案小組，然後全國注目，輿論沸騰，你作為署長，你說你不

認識他，這個我可以瞭解，但是你說你不知道這件事，對不起，我沒有辦法瞭解。 

 

陳署長家欽：我不曉得他犯了什麼案，我真的不曉得。 

 

黃委員國昌：他犯貪污案，判了 11 年，跑了 4 年多，結果到現在人還抓不到！ 

 

陳署長家欽：關於這個通緝犯，因為當初是調查局他們…… 

 

黃委員國昌：作為一個警政署的署長，您認為我國查緝這種重大貪污通緝犯抓不到

人，然後他還在海產店打卡，大方的上傳臉書，這是正常的嗎？您作為一個警政署

署長，你說你不認識他，我接受，我也相信，但是我要問的是什麼？我要問的是，

作為一個警政署署長，對這種重大貪污的罪犯，他已經逃亡 4 年多，我不客氣的

講，他逃亡期間，有很長的時間你都在高雄市任警察局局長，現在你高升為署長

了，沒有關係啊！你就告訴全國的人民，說查不到是正常的，還是說查不到是警政

署要檢討？ 

 

陳署長家欽：全國的通緝犯那麼多……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到是正常的嘛！ 

 

陳署長家欽：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黃委員國昌：那你是什麼意思？ 

 

陳署長家欽：既然已經知道這個人被通緝，我們當然會努力去查緝，而且我知道高



雄地檢署也有一個專案在查緝。 

 

黃委員國昌：對啊！對法務部的責任追究我從來沒停過。部長，上一次我質詢您的

時候，說我國通緝犯的查緝系統很差，你告訴我你也認同，然後你說羅秉成政委已

組專案小組在研商，結果羅秉成做完專案小組研商的會議結論是交給法務部部長研

商，上個禮拜我問法務部部長，他跟我說：「這件事情我們還在研商。」所以我們

看到的狀況是什麼？政務委員研商，研商完了換法務部去研商，然後研商到今天。

對於這種重大的通緝犯，我們都認同通緝公告要有效果，請問今天公告系統在哪

裡？ 

 

徐部長國勇：通緝要抓到，才能夠真正的把法律的正義實現，所以我會要求警政

署，大家要把這一個…… 

 

黃委員國昌：部長，這是您第二次跟我講這種原則，您每次講的原則我都非常的認

同，也很佩服，但是現實上的落實就不是這樣。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要加強去督導落實，你知道警察…… 

 

黃委員國昌：部長，沒有關係，如何加強督導落實？我們的通緝犯公告系統到底什

麼時候要建立起來？部長，您需要多少時間？給社會大眾一個答案。 

 

徐部長國勇：這個公告系統事實上是在法務部和法院，我再來跟他們協商，這個如

果能夠公布出來的話，很多民眾…… 

 

黃委員國昌：我可以跟部長報告…… 

 

徐部長國勇：誰都可以來抓嘛！ 

 

黃委員國昌：我可以跟部長報告，這件事情我不曉得質詢幾次了，大家講的話都很

漂亮，「我們要研議、要研商，我們會加緊來辦理」，但是幾個月過去了，做了什麼

事？告訴大家，做了什麼事？大家都知道開了很多會，但是有做了什麼事？建立這

樣的系統很困難嗎？ 



 

徐部長國勇：我個人是認為不困難，但是這個是法務部主管的啦！ 

 

黃委員國昌：所以法務部部長無能，是嗎？ 

 

徐部長國勇：我沒有這個意思，因為法務部主管…… 

 

黃委員國昌：那到底誰要負責嘛？ 

 

徐部長國勇：我也必須尊重法務部他們的作業，但是我已經提過，我贊成在不違反

個資法的情況下，有一些是因為還沒有判決確定，已經判決確定的我認為應該公

布。 

 

黃委員國昌：部長，沒有關係啦！我期待本國會有任何一個召委針對這件事情排一

個專案，把羅秉成找來，請您也來，法務部長也來，大家不要互踢皮球，這件事情

要解決。下一個問題，上次我在追打這些建商去賣制震宅，賣得比一般建物貴，那

天您非常有魄力的說：「國昌委員，我承諾你，你質詢完以後，我禮拜五就公

布。」結果沒有公布，後來有一天你在樓下遇到我，你說：「這個我們還在努力當

中。」對嘛？ 

 

徐部長國勇：對，沒錯。 

 

黃委員國昌：從 10 月 26 日到今天幾號了？ 

 

徐部長國勇：我要向委員報告，為什麼我連續發布那麼多次的新聞稿？包括在 10 

月 19 日、26 日，還有 11 月 3 日、9 日、16 日，因為的確就像我跟委員提

到的，我希望要立即公布，但是有一些數據是在地方政府…… 

 

黃委員國昌：誰不配合？ 

 

徐部長國勇：現在大概…… 

 



黃委員國昌：誰不配合？你講出來。 

 

徐部長國勇：67 件裡面，大概有 10 件還沒有完全出來，這個是牽涉到地方政

府，那我們在 11 月 19 日已經發文給各地方政府，對於已經查出來的這幾個要重

新去計算它的安全。 

 

黃委員國昌：部長，因為時間的關係，請您針對我的問題回答就好。這個表格是我

們的現狀，全部都是問號。這個是日本 KYB 的事情出來了以後，日本官方公布的

情況，寫得詳詳細細，哪一個建築有在用，人家一出事就馬上公布，所有的日本消

費者都知道，我們是出了事，部長承諾，結果可能有人在扯你後腿，過了一個多月

還是這個樣子。部長說有人不配合，沒有關係啊！我希望你勇敢的站出來對社會大

眾講，哪些地方政府不配合？哪些不肖廠商不配合？ 

 

徐部長國勇：現在的 67 件裡面，除了那 10 件，還有 1 件數據不明以外，我會

要求地方政府立即把檢核…… 

 

黃委員國昌：哪些地方政府不配合？ 

 

徐部長國勇：現在地方政府的數量是這樣，台北市有 27 件，新北市有 10 件，

桃園市有 3 件，台中有 6 件，台南有 11 件，高雄有 4 件，新竹市有 3 件，

那我要求他們這一些有問題的，立即把數據……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有結果？ 

 

徐部長國勇：我立即發文給他們，等結果回來就馬上送給委員。 

 

黃委員國昌：需要多久？ 

 

徐部長國勇：我希望他們越快越好，因為有一些是地方政府…… 

 

黃委員國昌：對，我知道，需要多久？ 

 



徐部長國勇：有一些是地方政府要處理的，我希望他們…… 

 

黃委員國昌：我不希望過了一個月以後，我們站在這邊質詢，還是相同的表、相同

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我會在公文裡面指明要他們兩個禮拜內把數據弄好，然後檢驗結果，

如果他們沒有做出來，那就整個公布，讓大家瞭解。 

 

黃委員國昌：最後，你上次有承諾過我，說這件事情在消費者保護上要怎麼處理，

你會提到行政院去，然後行政院會交給消保處去處理。 

 

徐部長國勇：他們有開會。 

 

黃委員國昌：對啦！我知道，我們很多政府部門開了很多會，我都瞭解，但是人民

要看到的是具體的行動，人民一點都不關心你們到底開了多少會，具體的行動是什

麼？部長，可不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徐部長國勇：我會把開會的結果讓…… 

 

黃委員國昌：開會的結果我看到了，我上網去抓了，就是有開會有討論，但是我沒

有看到任何具體的行動啊！ 

 

徐部長國勇：因為這個是好幾個單位，包括公平交易委員會、消保處……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啊！那你就把這件事情往行政院報，人民要知道政府採取什

麼具體行動有這麼困難嗎？ 

 

主席：委員是說一個禮拜，那你就承諾，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好。 

 

黃委員國昌：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可以。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